
[bookmark: _GoBack]市数据局 市财政局关于修订《天津市算力券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部分条款的通知

各区数据管理部门、财政局，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更好支持企业降低使用算力成本，根据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市数据局、市财政局对《天津市算力券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津数据发〔2025〕7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部分条款进行修订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将《实施方案》“四、申请和兑现流程” 部分第三款第5条“市财政局根据市数据局报送的补贴资金分配方案，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将市级财政预算资金下达相关区，区财政局、区数据管理部门及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”修改为“市数据局确定资金分配方案后，向市财政局提交拨付资金申请，市财政局、市数据局按规定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拨付”。
二、将《实施方案》“五、组织实施”部分第四款“各区数据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算力券政策推广宣传，协助市数据局开展算力券兑现复核，会同本级财政部门及时下达资金，开展跟踪考核、绩效管理等工作。鼓励有条件的区，研究出台符合本区产业发展需求的算力券相关政策”修改为“各区数据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算力券政策推广宣传，协助市数据局开展算力券兑现复核、开展跟踪考核、绩效管理等工作。鼓励有条件的区，研究出台符合本区产业发展需求的算力券相关政策”。
上述条款修订事项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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